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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 江汉大学  姓 名 李智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6.03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申报人勾选：事业单位在编□、事业单位非编、国有企业正式职工□、

国有企业聘用职工□、民营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     行政职务 

 

主任科员 

 

何时受聘何种专业技术职务 

（事业单位编内人员岗位等级） 
2016年 11月聘为经济师  

现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 人力资源管理 

申报学历 研究生  
学 制 3  学 位 教育学硕士  

何时毕业 2011.06  最高

学历 
研究生  

所学专业 应用心理学 何校毕业 杭州师范大学 

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简历 

2011.07——2013.08，江汉大学医学院，助教（辅导员） 

2013.09——至今，   江汉大学人事处，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 

近期年度 

考核情况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申报类型 

(正常、平转、破格) 
 正常 

 合格   合格 合格   优秀   优秀 

继续教育培训

及进修情况 

2024 年 3 月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举办的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专题研修班，已结业 

2024 年 4 月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举办的高等学校薪酬制度试点改革方案设计专题培训

班，已结业 

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 

考试成绩 
无  

任现职以来主

要工作业绩与

成果 

 (本人作用：

主持、参加、

独立完成) 

适用申报评审条件（文号）： 鄂人社职管〔2020〕14 号       

一、建立健全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1.参与制定《江汉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实施办法（试行）》。2019年 9月，作为人事骨干，参与制定《江汉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科学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充分提高用人质量和用人效益，为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支撑。学校此前对教师教学、

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没有进行科学分类，也没有量化考核的统一标准，“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心态导致教师对工作缺乏热情，满足于完成本职工

作，缺乏自我驱动力和主动性。我在认真研读相关文件的基础上，秉承分类管理、综合评价、动态调整、统筹兼顾的原则，结合学校实际，提出

将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四种类型。旨在引导教师围绕学校发展目标，根据自身优势和潜能，

明确职业发展目标和路径，充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内生动力，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实现学校事业发展和教师自身发

展的有机结合。 

2.参与制定《江汉大学收入分配实施暂行办法》。2019年 9月，作为人事骨干，参与制定《江汉大学收入分配实施暂行办法》，设定明确的绩

效指标，建立公平的考核机制，实施有效的激励措施，充分发挥校内收入分配机制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环节，作

为与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相配套的收入分配管理办法，我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提出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即以岗位

职责为基础，业绩贡献为导向的绩效工资体系，以岗定薪，岗变薪变，按劳分配，优绩优酬。向教学、科研一线和做出突出业绩者倾斜，统筹各

类各级岗位之间的收入平衡，规范绩效工资分配秩序，构建和谐的收入分配关系；注重考核，强化激励，强化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对单位

和个人的绩效考核，将考核奖惩与个人待遇挂钩，促进各类各级岗位人员履职尽责；总量控制，两级管理，构建校院两级、以院为主的收入分配

体制，充分激发学院活力。 

3.主持并制定《江汉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暂行）》。2021 年 10 月，主持并制定《江汉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暂行）》，规范员工行

为，严肃校纪校风，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的同时，为绩效考核提供重要依据。我充分发挥本人心理学和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优势，认真研读国务院和省、市有关规定的基础上，通过走访调研、征询员工意见、工会代表讨论等方式，全面考虑员工的心理

因素，拟定制度初稿，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颁布实施。该制度成为教职工年度考核、聘期考核、岗位聘任与解聘、职称职务晋升、绩效工资发

放等的重要依据，对加强学校管理，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教学与管理秩序，保障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4.主持并制定《江汉大学劳务派遣用工管理办法》。2021年 8月，主持并制定《江汉大学劳务派遣用工管理办法》，对学校劳务派遣人员实行

学校、学院（部门）分级管理，规范用工（人）管理和秩序。劳务派遣人员此前一直由学校统一管理，无法满足学院（部门）用工（人）的个性

化需求，劳务派遣人员也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针对此问题，我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结合学校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制定此办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同时，还保障了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其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5.主持并制定《江汉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本部派往二级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发放的实施办法（试行）》。2021年 10月，主持并制定《江

汉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本部派往二级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发放的实施办法（试行）》。江汉大学对本部派往二级单位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明

确规定工资津贴发放标准，此《实施办法》的制定进一步规范了薪资补贴管理，避免出现双重取薪。 

二、规范有序稳步推进人事工作  

1.2013年至今一直从事薪酬计算、发放及统计工作。进入学校人事处至今一直从事薪酬计算、发放及统计工作。每年年终，独立完成学校的

工资年报，通过认真全面如实地填报，为上级部门掌握事业单位工资情况及政策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2.参与学校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受市政府表彰。2022年，作为参与者，为江汉大学人事处获评“武汉市退役军人工作先进单位”贡献力

量。为准确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要求，我认真研读关于退役军人的相关政策，聚焦工作重点、难点以及退役军人所思所盼，在薪酬待遇等

方面充分落实各项权益保障，精细服务管理，耐心答疑解惑，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为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入职我校的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3.制定劳务派遣公司招标细则。2021 年 11 月，为更好地界定学校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我不断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制定劳务

派遣公司招标细则，与中标单位签订劳务派遣服务协议，确保劳务派遣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 

4.参与学校信息化系统建设。2020年，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教职工办理各项业务，我参与学校信息化系统建设，形成线上“流水线”式办

事流程，完善学校信息门户系统，实现“职工少跑路，办事线上行”。 

任现职以来在

何时何刊物发

表论文论著或

报告及其它 

  2024.08 《中国经贸》发表《探究基于双因素理论的高校教师薪酬激励机制》，独立作者； 

2024.09 《南北桥》  发表《探究新形势下高校绩效考核的问题与对策》，独立作者。 

成果获奖及 

受表彰情况 
2021.07 江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工作单位 

审查意见 

该同志系我单位工作人员，提供的“申报材料”相关证件已经本单位审查，

无受到记过以上处分且在处分期内等不得申报职称的情形，同意推荐其申报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其《综合考评一览表》以及主要业绩情况，已按省、市

有关规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本单位公示。 

（盖章） 

主管单位人事职 

改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